
施工合同

工程名称：图们市石岘镇中心卫生院办公楼女儿墙、防水防雷维修

工程地点：图们市石岘镇中心卫生院(院内)

建设单位（甲方）：图们市石岘镇中心卫生院

施工单位（乙方）：吉林省政德防雷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2025 年 5 月 20 日



施工合同

发包方：(简称甲方) 图们市石岘镇中心卫生院

承包方：(简称乙方) 吉林省政德防雷工程有限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

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共同达成并订立如下协议。

第一条 工程概况

1.1 工程名称： 图们市石岘镇中心卫生院办公楼女儿墙、防水防雷维修

1.2 工程地点： 图们市石岘镇中心卫生院(院内)

1.3 工程内容：办公楼女儿墙、防水、防雷维修，办公楼二楼窗口修补。

1.4 承包范围： 详见预算清单

1.5 承包方式： 包工包料及税金等全部费用包括在工程预算总价内，执行吉林省相关定额及

工程量清单计价，工程量以实际发生为准。

1.6 合同价款：预算造价 62302 元。

金额大写： 陆万贰仟叁佰零贰元整 。

第二条 工程期限

2.1 全部工程开工日期：本工程定于_ 2025 年 5 月_ 21 日开工。

2.2 全部工程竣工日期：本工程定于__ 2025 年 6 月_ 9 日竣工。

2.3 全部工程总日历天数 20 天。

第三条 工期延误

3.1 延期开工。乙方因故不能按时开工，应在约定的开工日期提前 2天，向甲方提出延期开工

的理由和要求。甲方代表应在三天内书面答复乙方。甲方同意延期要求或三天内不予答复，

工期相应顺延。如乙方理由不充足，甲方不同意延期或乙方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延期开工

要求，工期不予顺延。

3.2 工期延误。下列情况造成竣工日期推迟的，经甲方代表确认，工期相应顺延。

3.2.1 工程量变化和设计变更。

3.2.2 一周内，非乙方原因停水、停电、停气影响施工造成停工累计超过 8小时。

3.2.3 施工中遇到不可预见障碍物或古墓、文物、流沙等需处理时。

3.2.4 不可抗力(指战争、动乱、空气飞行物附落或其它非甲乙双方造成的爆炸、火灾，以

及协议条款约定的等级以上的风、雨、雪、震等对工程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乙方

在以上情况发生后五天内向甲方提出报告，甲方在收到报告后五天内予以确认答复，

逾期不答复，乙方即可视为延期要求已被确认。非上述原因，工程不能按合同工期

竣工，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第四条



甲方工作

4.1 协调安排施工，保证运输畅通。

4.2 协助乙方解决施工期间水源、电源及材料堆放的场所，垂直运输由乙方负责。

4.3 甲方实时监督乙方施工情况如有不妥之处及时协商处理。

乙方工作

4.4 乙方必须遵守防火设计、施工和验收规范以及行业标准进行施工，发现违规和缺陷要主动

及时向甲方报告。

4.5 乙方应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的规定，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制定安全施工管理规章，采

用适当有效的防护措施，由于措施不力造成的事故和因此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在

施工过程中，如因发生施工单位用人造成的质量事故，安全事故，火灾事故，人员伤亡等

事故，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并报告甲方及有关部门。

施工中因乙方责任造成的停工、返工、材料、器材损失等均由乙方承担。

4.6 乙方须在合同签订前向甲方提供企业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副本等相关资质证明。负责工程

的施工、安装、竣工验收、质保服务及验收报告。负责本工程的执行及签收所有甲方文件。

第五条 安全文明施工

5.1 在工程施工中，乙方应严格按《建筑工地文明施工标准》规定执行，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确保施工安全。乙方必须按有关规定采取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其中包括防火、防盗、人

身安全、设备安全等），甲方对此不作任何指令和安排，由乙方统一指挥，甲方协助乙方做

好有关工作，如系乙方管理不善发生人身安全等事故，甲方不承担责任。施工现场的建筑

垃圾和生活垃圾不得随意堆放，必须在甲方指定的位置堆放，作业面必须保证安全卫生。

施工完毕后必须清扫，禁止高空抛物。

5.2 确保所用材料符合环保标准.

5.3 现场电焊人员需专业人员施工（带有电焊证人员，施工处安放灭火器等防火措施，设置专

人看护.

第六条 质量与验收

6.1严格按照有关施工规范、规程和标准施工，并接受甲方代表的监理、监督。本工程质量须经

甲方、乙方及监理公司三方检查验收合格。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必须遵守以下规定：由乙方

购置的主要材料，必须按有关规定，提供质量合格证或质量检验合格后方可用于施工。凡

材料代用或改变，必须经原设计单位同意下达正式通知，甲方代表签证后方可用于工程，

因乙方原因造成材料代用，费用由乙方承担。

6.2工程未达到合同规定的质量验收标准乙方必须在甲方指定的期限内无偿返工直至通验收。如

乙方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处理，甲方有权另行委派他人进行处理，其费用在乙方费用中扣除。

6.3乙方对电气线路、给水管道等隐蔽工程都要进行过程检验和最终检验，并且要结合施工、安

装、调试、验收等重大程序分阶段做好质量记录。

6.4以《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及各专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为基础，达到合格标

准。符合消防安全使用标准，确保消防检查验收合格。

第七条 工程保修

工程保修期 5 年，在免费质量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乙方接到甲方维修通知后，须在 3 天



内进行维修。

第八条 违约、争议的解决方式

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首先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以向工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

起诉解决。争议解决前，除非甲方要求停工，乙方应保持施工连续，并保护好已完工程，否则，

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第九条 合同份数及有效期

1.本合同一式 肆 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2.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合同附件及相关说

明，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后附附件

1. 施工单位资料

2. 预算书

合同签订时间： 2025 年 5 月 20 日

合同签订地点：图们市石岘镇中心卫生院

发包方：(盖章) 承包方：吉林省政德防雷工程有限公司(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通化市通化县四棚乡乡政府东 180 米

法定代表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盖章)：

委托代理人(盖章) 委托代理人(盖章)：

电 话： 电 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

帐 号： 帐 号： 22050164863809889999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134000

日 期： 日 期：



附施工单位营业执照






